
本次大陸專業人士入台許可證申請委託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 (下稱『產學協會』) 辦

理，詳細說明如後，如有任何問題或需任何協助請洽： 

產學協會聯絡人：陳羿潔 小姐 / 葉珊雯 小姐 

TEL: +886-6-238-4278#822 or 823 

FAX: +886-6-238-1422 

e-mail: ietc@cietcm.com.tw 

 
大陸專業人士申請來台作業可參見下列流程圖 (僅供參考，辦理情形依照各地區實際作業為主)： 

產學協會產學協會

 

 

一、中國大陸境內持有中國大陸護照與會者申請入台許可證的方式 

請於 2012/9/5 前將下列申請資料以快遞方式郵寄至產學協會，以便協助辦理入台許可證事宜。 

★ 請盡早寄達相關資料，否則將會影響來台行程，故請務必確實辦理 

★ 預計來台之與會者眷屬，由於申請資料不同，煩請自行於境內旅行社辦理旅行簽證，造成不便之處，敬

請見諒。 

  

申請資料： 

1. 個人基本資料表。 

2. 來台申請書 (每個欄位須詳細填寫)：可複印使用，正反面請複印成一張，申請書背面「申請人處」敬

請簽名及蓋章。 

3.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護照影本 (期效需滿六個月)，兩吋照片二張：除申請書上要求外，以上資料需額

外附上。照片為最近六個月內所拍攝、高 4.5 公分且寬 3.5 公分、脫帽、未戴有色眼鏡、五官清晰、不

遮蓋、足資辨識人貌、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不得小於 3.2 公分及超過 3.6 公分、白色背景之正面

半身薄光面紙彩色照片，且不得修改或使用合成照片。若不符合此規格主管機關無法受理訪台申請案。 



4. 工作單位在職(學)證明正本：每人一份，需任職 6 個月以上，一個月內開在職證明。請用學校或單位

的信紙輸出，內容需有出具日期、單位主管(聯絡人)及聯繫方式，並加蓋任職單位章 (備註：現任職單

位，除黨、政、軍職外，另具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台辦」 身分者，均應 據實填寫)。 

5. 公司執照或學校法人登記書影印本 (蓋印)。 

6. 最高學歷證明影本：每人一份 (例如：教授資格證書，畢業證書或學生證)，請加蓋任職單位章。 

7. 個人簡歷：每人書寫一份，請簽名蓋章並加蓋任職單位章 (含曾任職務、具有何種相關專業造詣等)。 

8. 委託書：請在委託人處簽名，並加註委託日期。 

9. 辦理費用之匯款收據。 

辦理費用：美金 US$85 

★ 請注意：匯款後請務必將收據傳真 (+886-6-238-1422) 或 e-mail (ietc@cietcm.com.tw) 至產學協會。 

 

郵寄地址與匯款資料： 

郵寄地址：70101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一號成功大學自強校區系統系 8 樓 

收件人：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 

 

請將辦理款項匯至下列帳戶，如因故不能前來恕不能退還款項，匯款時或需另支付手續費給匯出銀行，請

務必在匯款時告知銀行，匯入大會帳戶應為指定之辦理費用 (中國大陸境內：US$85，港、澳或海外：US$65)。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 

分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府城分行 

分行帳號：006-10-73067-0 

分行電話：+886-6-223-1231 

分行傳真：+886-6-223-6019 或 +886-6-220-3771 

Bank Name: 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Co., Ltd. Tainan Fucheng Branch 
Bank Address: No.90, Chung-shan Rd.,  Tainan City 70043 , Taiwan , R.O.C. 
Bank Account Number: 006-10-73067-0 
Bank Account Name: Academia-Industry Consortium for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Bank Code: 017-0066 
Swift Code: ICBCTWTP006 
Bank TEL: +886-6-223-1231 
Bank FAX: +886-6-223-6019 or +886-6-220-3771 

 

申請來台流程： 

台灣的申請流程： 

申請人寄送資料給產學協會，送交入出境管理局進行審核，入台許可證核發後將以快遞寄出。 (約需 1

個月) 

大陸來台人員的申請流程：(僅提供參考，相關申請事宜以貴單位規定為主) 

(1) 務必先向貴學校及單位的國際合作處咨詢來台相關申請流程 

(2) 收到入台許可證之前：務必先向貴單位申請來台手續 (約需 1 個月) 

(3) 收到入台許可證之後： 

(3a)：將台灣的入台許可證批件 (通知和複印件、邀請信) 向大陸國台辦辦理批件 

(3b)：拿入台許可證批件和國台辦批件到省公安機關辦理出入境手續 (約需 1~2 個月) 

  



重要時間點： 

2012/9/5 

將申請資料送達產學協會。 

    ★ 請注意：申請人須完成註冊後，才可核發邀請函與承諾書，辦理後續入台申請作業。 

2012/9/30 

1. 移民署核發後產學協會以快遞寄給大陸來台人員入台許可證。 

2. 大陸來台人員向貴學校及單位的國際合作處咨詢來台相關申請流程並完成貴單位申請來台手續。 

2012/10/15 

大陸來台人員完成大陸國台辦及省公安等相關機關的出入境手續，準備來台。 

2012/11/4 

大陸來台人員啟程來台。轉機香港領取來台許可證正本，或直達來台。 

2012/11/10 

大陸來台人員離台。 

  

二、香港或澳門與會者申請入台許可證的方式 

請向 香港中華旅行社 或 澳門台北經濟文化中心 申請： 

香港中華旅行社 (Chung Hwa Travel Service) 

地址: 香港金鐘道八十九號力寶中心力寶大樓第一座四樓 

電話: +852-25301187 

傳真: +852-28100591 

澳門台北經濟文化中心／澳門事務處服務組 

地址：澳門宋玉生廣場第 411-417 號「皇朝廣場」六樓 F-K 座 

電話: +852-25301187 

傳真: +852-28100591 

★ 請注意：位於第三地之與會者，請先諮詢當地移民署確認所需繳交資料後，繳交正本至該窗口辦事

處，另請務必將此繳交資料影本送至產學協會，俾利產學協會提送至台灣移民署供其核對資料，辦理

費用為 US$65 (請參考前列 郵寄地址與匯款資料)。 

★ 請注意：匯款後請務必將收據傳真 (+886-6-238-1422) 或 e-mail (ietc@cietcm.com.tw) 至產學協會。 

 

三、海外持有中國大陸護照與會者申請入台許可證的方式 

應向我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申請  (駐外機構列表請參見 

http://www.boca.gov.tw)。 

★ 請注意：位於第三地之與會者，請先諮詢當地移民署確認所需繳交資料後，繳交正本至該窗口辦事

處，另請務必將此繳交資料影本送至產學協會，俾利產學協會提送至台灣移民署供其核對資料，辦理

費用為 US$65 (請參考前列 郵寄地址與匯款資料)。 

★ 請注意：匯款完成後請務必將收據傳真 (+886-6-238-1422) 或 e-mail (ietc@cietcm.com.tw) 至產學協會。 


